
GE.13-17157 (C) 200913 230913  

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澳大利亚*、奥地利、智利、哥伦比亚*、埃及*、德国、希腊*、匈牙利*、意
大利、日本、挪威*、巴拉圭*、秘鲁、大韩民国、罗马尼亚、西班牙、斯里
兰卡*、泰国：决议草案 

  24/…… 
地方政府与人权 

 人权理事会，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第 5/1 号决议和 2011 年 3 月 25 日第
16/21号决议，以及理事会 2007年 9月 27日第 6/102号决定， 

 又回顾大会 2006年 3月 15日第 60/251号决议规定的人权理事会的任务， 

 注意到咨询委员会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1号决议附件第 75至 78段所规定的
职责提交理事会审议和批准的 2012 年 8 月 10 日关于研究专题建议的行动 9/1，
其中包括一项有关地方政府与人权的研究专题建议， 

 考虑到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保护和增进人权和基本自

由是各国政府的首要责任， 

 确认地方政府可在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作用，毫不妨碍国家政府在这一

方面负有主要责任，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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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确认每个国家的地方政府依照该国宪法和法律制度拥有不同的形式和职

能， 

 注意到关于在地方一级增进人权的相关国际举措和区域举措， 

 1. 请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在现有资源内，编写一份研究报告，探讨地
方政府在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包括将人权纳入地方行政和公共服务的主

流，以便汇总最佳做法和主要挑战，就要求提交的研究报告向人权理事会第二十

七届会议提交一份进展报告，以供其审议； 

 2. 又请咨询委员会为编写上述研究报告，向各会员国、有关国际组织和
区域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有关特别程序，以及国家人权机构

和非政府组织征求意见和材料； 

 3. 鼓励咨询委员会在编写上述报告时，酌情考虑各人权条约机构、普遍
定期审议和各特别程序提出的建议，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基金(会)和计(规)划
署在各自任务范围内已经就此问题开展的工作。 

 

     
 


